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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新市监〔2019〕92 号

关于印发《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流通领域小家电（室内加热器类）商品

质量抽查检验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基层所、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流通领域小家电（室

内加热器类）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9 年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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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19 年流通领域小家电（室内加热器类）

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实施方案

为加强我市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度流通领域

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工作的通知》（郑市监文〔2019〕34 号）工作

要求及安排，我局决定委托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对我市流

通领域销售的小家电（室内加热器类）商品开展抽查检验。具体

方案如下：

一、监测场所

新郑市流通领域的商场、专卖店等场所。

二、抽样方式

此次质量抽查检验种类为小家电（室内加热器类）商品，具

体包括：室内加热器、电热毯和电热暖手宝。

在市场上随机抽取室内加热器 10 个批次、电热毯 5 个批次

和暖手宝 5 个批次，每个批次抽取同一生产批次样品 2 组，1 组

用于检验，1 组用于备份。现场抽样工作由承检机构人员和我局

执法人员共同完成，样品数量由承检机构依据相应的检测标准进

行抽取。

检验用样品按经营者进货价格付费购买,备份样品不付费。

用于检验和备份的样品分别独立密封，当场封样，加贴专用封条，

由 2 名承检机构抽样人员、2 名执法人员以及被抽检人在抽样封

条上同时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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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份样品由被抽检人负责保存。被抽检人不得私自拆封、调

换、毁损代为保管的备份样品。

二、检验费用、项目和检验依据

品类
检测项目

检测依据
检测费用

（元/批次）序号 名称

电热毯

1 标志和说明

GB4706.8-2008 1800

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保护

3 输入功率和电流

4 工作温度下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

5 电气间隙、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

6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

7 结构

8 内部布线

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

10 接地措施

室内加热器

1 标志和说明

GB 4706.23-2007 1800

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保护

3 输入功率和电流

4 工作温度下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

5 电气间隙、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

6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

7 结构

8 内部布线

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

10 接地措施

电热暖手宝

1 标志和说明

GB 4706.99-2009 1800

2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保护

3 输入功率和电流

4 工作温度下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

5 电气间隙、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

6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

7 结构

8 内部布线

9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

10 接地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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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标准应以国家强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以及企业提供检测

报告的现行有效产品标准进行检验。若企业产品明示标准严于国

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，应按照企业标准检验和判定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现场抽检过程中，参与配合抽样工作的辖区执法人员

要认真核实被抽检对象的相关情况，做好现场检查和记录，查验

被检样品的相关票证账簿、货源、进货量、库存量、销售量等情

况，严肃工作纪律，规范工作程序，确保抽样检验工作程序合法，

手续完备，同时需携带现场询问笔录等文书，对现场抽样过程中

发现的其他违法违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。

承检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、记录样品的外观、

状态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

响的情况，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工作单的记录是否相符。

（二）承检机构应于抽样后 20 个工作日内出具初检结果，

并在检验报告结果出具后及时向我局送达检验报告（合格样品检

验报告一式两份；不合格样品检验报告一式五份）、抽样检验情

况汇总表（见附件）和分析报告；以特快专递方式向本次抽检中

不合格商品标称生产企业寄出检验报告和《商品质量检验结果通

知书》（送生产者）各一份并确认标称生产企业是否及时收到。

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国家及省市局的相关规定，由我

局委托辖区基层所在收到检验结果后５个工作日内送达被抽检

人。

（三）自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，承检机构应积极协

助我局做好初检不合格样品的复检和复议工作。被抽检人或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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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产品的标称生产企业提出异议，由承检机构负责解释和处

理；提出复检要求的，依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、市市场监管

局有关复检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对经抽检并依法认定为不合格商品的，应当责令被抽

样的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；消费者依法要求退货的，经营者应当

负责退货。

对依法确定为销售不合格商品的违法经营行为，各有关单位

应当依法查处，并及时向我局质量监督科上报查处情况。

附件：抽查检验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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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抽查检验情况汇总表

抽样日期：

被抽检

人

被抽检

人地址

样品名称

（全称）

标称商

标

规格/

型号/货

号

标称生

产企业

名称

标称生

产企业

地址

生产日

期或生

产批号

检验结果

综合判定A B C D

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 标准值 实测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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